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88）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的公告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
任。

本公告乃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及其下屬子公司簡稱「本集團」）第二屆董
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於2012年12月11日以書面方式發出通知，於2012年12月21日在北京
安外西濱河路22號神華大廈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親自出席的董事9人，會議由董事
長張喜武主持，全體監事會成員列席了會議。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行
政法規、部門規章和《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次會議以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關於確定第五次注資項目範
圍的議案》，批准第五次注資項目擬收購資產的範圍為控股股東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神華集團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煤制烯烴業務相關的股
權或資產（「擬收購資產」）。第五次注資項目自2012年5月23日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第二十
六次會議決議批准後啟動，詳見本公司2012年5月23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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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工作進展情況，考慮到原擬收購資產規模較大及平穩公司現金流等因素，本次會議
決定將擬收購資產範圍確定為煤制烯烴業務相關的股權或資產。擬收購資產的相關情況
如下：

（一） 範圍： 神華集團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神華製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煤製烯烴
業務相關的股權或資產；

（二） 規模： 經初步測算，擬收購資產對應的於2012年6月30日歸屬於母公司所
有�權益合計佔本集團2012年6月30日合併財務報表下歸屬於本公
司股東權益的比率低於6%，擬收購資產對應的2012年上半年歸屬
於母公司所有�的淨利潤合計佔本集團2012年上半年合併財務報表
下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的比率低於3%；

（三） 性質： 本次擬收購控股股東部分資產的交易將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項下的關聯交易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項
下的關連交易，不構成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
法》項下的重大資產重組；

（四） 收購資金： 計劃以本公司A股首次公開發行募集的資金支付；如有不足部分，
由本公司自有資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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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收購事宜正在進行，具有不確定性，可能與最後收購方案存在較大差別。請投
資�注意投資風險。本公司將嚴格按照境內外證券監管規則、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的
要求，適時披露交易的進展情況，並根據最終收購方案履行相應的審批程序。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黃清
董事會秘書

北京，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括執行董事張喜武博士、張玉卓博士、凌文博士及韓建國
先生，非執行董事孔棟先生及陳洪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范徐麗泰女士、貢華章先生
及郭培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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